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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北京太空板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大成证字[2011]第 008-1-3 号 

 

 

致：北京太空板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就北京太空板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提出反馈意见。 

就反馈意见要求发行人律师做出说明的事项，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作为首

发上市的专项法律顾问，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于 2011 年 6 月 27 日出具的《关于北京太空板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法律意见书》，于 2011 年 11 月 18 日出具的《关于北

京太空板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于 2012 年 1 月 19 日出具的《关于北京太空板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中所做相关承诺适用于本法

律意见书。 

若无特别说明，本法律意见书所用简称、缩略语的涵义与其各自在本所于

2011 年 6 月 27 日出具的《关于北京太空板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中的涵义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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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 用于出资的三项专利是否为发行人的职务成果问题（反馈问题 1） 

本所律师核查了太空有限及发行人股东 1999 年、2000 年用于出资的三项实

用新型专利的专利证书、有关合同、以及发行人的工商登记档案等有关文件，对

有关当事人进行了访谈，并检索了国家知识产权局等相关网站，核查结果如下： 

1、用于出资的无形资产不构成发行人的职务成果 

发行人的前身北京太空板结构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空有限”）于 1999

年 8 月 25 日设立时，樊志用以出资的无形资产具体情况如下： 

专利名称 
权属性

质 

专利

权人 
专利号 取得方式 权利期限 

专利证书

编号 

一种采光

专用屋面

板 

实用新

型 
樊志 ZL93246110.7 原始取得 

1993年 12月 6日—

2003 年 12 月 5日 
190787 

一种建筑

屋面板材

结构 

实用新

型 
樊志 ZL97203337.8 原始取得 

1997年 4月 11日—

2007 年 4月 10 日 
296276 

2000 年 11 月，樊立用以出资的无形资产具体情况如下： 

名称 
权属性

质 

专利

权人 
专利号 取得方式 权利期限 

专利证书 

编号 

轻质大型

屋面板 

实用新

型专利 
樊立 ZL95223489.0 原始取得 

1995 年 10 月 16 日

—2005 年 10 月 15

日 

228246 

樊志分别于 1993 年 12 月、1997 年 4 月即完成《一种采光专用屋面板》、《一

种建筑层面板材结构》实用新型专利的申请,并分别于 1995 年 1 月、1998 年 10

月获得专利授权；樊立于 1995 年 10 月完成《轻质大型屋面板》实用新型专利的

申请，于 1996 年 4 月获得专利授权。 

用于出资的三项专利权的申请和获得授权的时间均早于发行人前身太空有

限的设立时间 1999 年 8 月，因此上述专利权不是樊立、樊志在发行人工作期间

为完成本职工作或为执行发行人任务所研发的技术成果，发行人未承担该等无形

资产的研发费用或为发明人提供设备、人员、技术、原材料等支持，不属于发明

人在发行人工作期间的职务成果。 

2、用于出资的无形资产无权属纠纷或潜在纠纷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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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立和樊志在申请上述三项实用新型专利时，曾同时在北京三方保温藏储工

程技术公司（以下简称“三方保温”）和北京太空网架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太空网架”）任职，该两家公司的法律主体已分别于 2002 年和 2010 年消失，

不存在债权债务纠纷。 

三方保温的股东为樊立、樊志、张雪倜、王敏，太空网架的股东为加拿大工

业建筑发展公司、斯曼德。 

三方保温原股东樊立、樊志、张雪倜、王敏，以及加拿大工业建筑发展公司

的股东杨新亚和王静，以及斯曼德的原股东孟宪忠、辛会军，均确认樊立、樊志

用于出资的无形资产不是为执行三方保温和太空网架的任务，不是主要利用三方

保温和太空网架的资金、设备、零部件、原材料及不对外公开的技术资料等物质

技术条件完成，不是在三方保温和太空网架的本职工作中作出的发明创造，也不

是为履行三方保温和太空网架交付的本职工作之外的任务所作出的发明创造。 

三方保温原股东张雪倜和王敏、加拿大工业建筑发展公司的股东杨新亚和王

静、斯曼德的股东孟宪忠和辛会军，已经分别出具了声明，确认相应实用新型专

利均为樊立和樊志自行研究所得，对该等实用新型专利不主张任何权利。因此上

述用于出资的无形资产不属于樊立、樊志在当时任职单位三方保温、太空网架的

职务成果，不存在权属纠纷或潜在纠纷隐患。 

樊立和樊志于 2011 年 5 月 10 日签署承诺：自愿承担上述三项实用新型专利

因职务成果界定可能产生的经济责任，保证发行人的利益不受损害。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樊立和樊志于 1999 年和 2000 年用于出资的三项

专利技术均由其自主承担和完成相关研发工作，相关专利证书的编写、申请及授

权时间均在发行人设立之前，未利用发行人的物质技术条件，不属于发行人的职

务成果。 

二、 太空网架存续期间的企业所得税缴纳情况（反馈问题 2） 

本所律师核查了太空网架的工商登记档案、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设立之后的

各年审计报告、所得税申报表等，访谈了有关人员。 

经本所律师核查，太空网架成立于 1993 年 10 月 8 日，自 2000 年下半年起

停止新业务的承接，之后主要从事债权债务的清理，2008 年至 2010 年太空网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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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收回欠款 3.23 万元、10 万元和 102 万元。鉴于绝大部分欠款已收回，太空

网架于 2010 年 11 月办理完成注销手续。 

太空网架系经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丰台园区办公室批准设立，设立

时注册资本为 52 万美元，其中三方保温投资 31.2 万美元，占注册资本的 60%；

加拿大工业建筑发展公司投资 20.8 万美元，占注册资本的 40%。北京会计师事

务所对股东出资到位情况进行了验证，并出具了编号为“（94）京会师字第 094

号”的《验资报告》。 

1994 年 5 月 16 日，太空网架取得了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颁发的《高新技

术企业证书》（编号为 0120628E）。根据国务院批准并由北京市人民政府发布的

《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暂行条例》（京政发[1988]49 号）的有关规定，

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的新技术企业减按 15%的税率征收所得税，自开办之日起

三年内免征所得税，第四年至第六年可减半征收所得税。 

本所律师核查了太空网架自 1993 年 10 月设立之后的各年审计报告、所得税

申报表等文件，太空网架于 1994 年至 1996 年享受免征所得税，1997 年至 1999

年执行 7.5%的所得税税率政策（在 15%的所得税税率基础上减半）。由于该项税

收优惠政策比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两免三减半的所得税政策更加优惠，根据规定

两种所得税优惠政策不能重复享受，因此太空网架当时选择适用《北京市新技术

产业开发试验区暂行条例》所规定的更加优惠的三免三减半的所得税优惠政策，

没有执行有关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的所得税优惠政策。因此太空网架不涉及实际

经营期限不足 10 年而需补缴企业所得税的问题。 

另外，2010 年 11 月 13 日，北京慧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纳税清

算鉴证报告》（京慧税鉴字（2010）第 01-157 号）；2010 年 11 月 22 日，丰台区

地方税务局出具《北京市地方税务局注销税务登记证明》（京地税（丰）销字（2010）

第 01330 号）；2010 年 11 月 25 日，丰台区国家税务局就“注销税务登记”发出

《税务事项通知书》（丰国通[2010]38969 号）；2010 年 11 月 26 日，北京慧运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清算审计报告》（慧运审字（2010）第 03-028 号）；

2010 年 11 月 29 日，北京市工商局出具《外商投资企业注销登记证明》，太空网

架依法注销。因此太空网架有关税收事项已取得税务主管机关的认可，不存在税

收补缴风险。 

本所律师认为, 由于太空网架没有选择执行有关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的所

得税优惠政策，因此不涉及实际经营期限不足 10 年而需补缴企业所得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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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网架已于 2010 年 11 月办理完成注销手续，履行了纳税清算和注销税务登记

证等必要的法律手续，有关税收事项已取得税务主管机关的认可，不存在税收补

缴风险。 

三、 历史上存在的关联方与发行人的关系（反馈问题 3） 

本所律师查阅了发行人及关联方的工商登记档案、财务报表及明细、会计凭

证、业务合同等资料，访谈了相关人员，核查结果如下： 

（一）北京三方保温藏储工程技术公司 

经本所律师核查，三方保温曾为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樊立和樊志控制的公司，

该公司主要从事藏储设施、冷冻设备的生产销售及相关工程业务，与发行人的经

营业务无关。1992 年 6 月，樊立与樊志开始创业，两人及其各自配偶共同出资

设立了三方保温，涉足建筑保温市场。该公司的经营为樊立和樊志积累市场开发

经验、提升经营管理水平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经本所律师核查，自 1994 年起，三方保温已经基本停止经营，并于 2002 年

9 月 3 日被吊销营业执照。因此，报告期内，三方保温与发行人不存在业务往来，

不存在为发行人承担费用及成本的情形。 

（二）北京太空网架板业有限公司 

太空网架曾为发行人控股的子公司。 

经本所律师核查，太空网架成立于 1993 年，该期间正处于网架结构进入中

国建筑市场的推广阶段，网架结构专用的轻质建筑材料供应不足。为顺应市场需

求，樊立和樊志通过三方保温设立太空网架，在冷库保温技术的基础上开展了针

对网架结构专用轻质屋面材料的产品开发。 

太空网架主要从事节能建筑采光产品及其配套应用材料的生产和销售，主要

产品为系列化太空建筑板材、建筑采光专用板材。 

太空网架自 2000 年下半年起停止新业务的承接，其后主要从事债权债务的

清理工作，并于 2010 年 11 月办理完成注销手续。报告期内，除 2008 年太空网

架借出资金给发行人且 2009 年发行人已归还外，太空网架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

业务往来，不存在为发行人承担费用及成本的情形。 

（三）加拿大工业建筑发展公司 

经本所律师核查，加拿大工业建筑发展公司成立于 1993 年 1 月，注册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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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市 La Peltrie 街 4922 号，股东为杨新亚（持股比例

50%）和王静（持股比例 50%），二人为夫妻关系，王静为樊志之配偶王敏的姐姐。

该公司基于对太空网架的投资目的而设立，自设立以来未实际经营业务，与发行

人之间无业务往来。 

发行人自设立以来未曾发生过境外业务，设备及材料采购均来自于国内，加

拿大工业建筑发展公司未曾为发行人承担成本及费用。 

（四）北京赛天安建系统集成技术有限公司 

经本所律师核查，赛天安建成立于 1998 年 12 月，由自然人王嘉蓓、梁志刚、

张小剑及李怀悌四人共同出资设立，该公司主要从事自动化设备集成及服务业

务。上述四位自然人与发行人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2002 年 4 月，自然人王旨祥、李熙白共同收购了赛天安建 100%的股权，王

旨祥是樊志的配偶的父亲，李熙白为王旨祥的儿子的配偶，因此，自 2002 年 4

月开始，该公司与发行人构成关联方关系。上述收购完成后，赛天安建并未从事

经营活动，并于 2007 年 9 月完成注销手续。 

经过核查赛天安建的财务资料，其多年未从事经营活动，并于 2007 年 9 月

完成注销手续，因此，报告期内，赛天安建与发行人不存在业务往来，亦不存在

为发行人承担费用及成本的情形。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除 2008 年太空网架借出资金给发行人且 2009 年

发行人已归还外，在报告期内，三方保温、太空网架、加拿大工业建筑发展公司、

赛天安建未与发行人发生业务往来，不存在为发行人承担成本或费用的情形。 

四、 补充披露发行人与自然人股东辛会军的关联方关系（反馈问题 9） 

发行人股东辛会军先生是樊立和樊志的母亲的兄弟的儿子，持有发行人

0.106%的股份，与发行人之间构成关联方关系。 

2010 年 9 月 3 日，太空板业与辛会军签署协议，辛会军将其所持斯曼德 30%

的股权全部转让给太空板业，本次股权转让按原始出资额作价转让价格为 66 万

元，本次转让完成后，太空板业持有斯曼德 100%股权。 

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中“第七节 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之“二、关联方、

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之“（一）关联方及关联关系”和“（二）报告期内重大关



大成律师事务所                                                 太空板业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1-2-8 

联交易情况”补充披露了与自然人股东辛会军之间的关联方关系以及报告期内的

关联交易情况。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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